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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自诞生至今，其发展已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一系列伦理困

境也随之产生，如隐私泄露、安全事故、人的全面发展失衡等，是全世界亟待面对和解决的难题。近年

来负责任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理念在欧美科技伦理研究领域兴起，旨在解决技术创新面临的道德难题

及伦理规范问题。为解决人工智能产生的伦理困境，可将预期、反思、协商、反馈这四种负责任创新框

架嵌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之中，为其指引正确、科学的方向，促使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能够和谐共处，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 

负责任创新，人工智能，伦理困境 

 
 

The Ethical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Peiru Qiu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Dec. 17th, 2023; accepted: Jan. 17th, 2024; published: Jan. 25th, 2024 

 
 

 
Abstract 
Since the bir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development has made unprecedented breakthroughs, 
exerting profound influence on human society. However, a series of ethical dilemmas hav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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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d, such as privacy breaches, security accidents, and the unbalanced comprehensive devel-
opment of human beings, which are difficult problems that the whole world urgently needs to face 
and solve. In recent years, responsible innovation has emerged as a new concept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ical ethics research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iming to address the moral and 
ethical issues faced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address the ethical dilemmas arising from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bedding the responsible innovation framework of anticipation, 
reflection, engagement, and responsiveness into the innov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
gy will guide it in the right and scientific direction, enabl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oexist har-
moniously with human society, and create a brighter future. 

 
Keywords 
Responsible Innov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al Dilemma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进入新世纪后，以智能化、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科技创新进入高活跃期，但技术创新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背后也隐藏着

深重的全球危机。马克思曾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

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1]: p. 755)伴随科技创新日益发展接踵而来的是全球利益冲突加

剧，道德伦理问题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如指纹识别、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远程医疗等人工智能新

争议，冲击着人类社会，人们也愈发关注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自然三方面产生的消极影响。近年来

负责任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理念在欧美科技伦理研究领域兴起，旨在解决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道德难题

及伦理规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长久以来中国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2]: p. 33)，经过新时代十年的努力与拼搏，2022 年 8 月中国向全世界宣告已迈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到 2035 年要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2]: p. 24)。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因此负责任

创新理论对解决中国正面临的技术创新带来的伦理难题、提升创新能力以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理

论意义。本文通过阐释负责任创新理论的产生背景、概念、理论框架以及具体实践，运用负责任创新理

论分析伴随人工智能出现的伦理困境并提出解决方案，促使科技创新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理念的兴起 

2.1. 兴起背景 

近代社会全球共发生四次工业革命，四次工业革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尤其是以智能化为标志的

第四次信息革命极大地促进全球物质丰富与技术发展，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技术创新固

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物质上的繁荣，但全球的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也日益严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

而该理念也有其局限性，受到部分学者质疑，因此现需要一种更加完善、全面的理论来其阐述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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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的伤害，不仅仅局限于对自然的伤害。其次，根据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显示，社会思想文化、道

德伦理及精神世界等领域的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进步变得愈发复杂，进入新世纪的人

类在思想领域面临严峻挑战，甚至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无法解决思想领域与科技创新之间的

矛盾，同样不利于全人类的持续发展。最后，邓小平同志曾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 p. 274)，
各国为不断提高本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力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如我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欧盟制

定的地平线 2020 计划以及俄罗斯批准的“2021 年至 2030 年前基础科学研究计划”等战略。正是各国如

此重视科技创新，这就要求更加深入考虑科技创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需

要一种新的理论将“负责任”与“创新”相结合即“负责任创新”理论来应对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种种难

题，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 

2.2. 定义 

“负责任创新”，又称“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 PRI)。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德

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在《责任原理》一书中提出对人类未来负责的“责任伦理”理论，旨在让科学家、

政策制定者、社会公众以及媒体即技术研究与创新系统中的每一位行动者和相关利益者积极参与协商，

共同为技术创新与研究担负其应尽的社会责任。“责任伦理”可以被认为是负责任创新的理论基础，它

首次将“负责任”与“创新”联系在一起。2003 年，德国学者托马斯·海斯托姆首次明确“负责任创新”

概念，其内涵经过近二十年的拓展和深化逐步形成涵盖预期、反思、包容和响应四维度的负责任创新理

论体系([4]: pp. 1568-1580)。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定义是欧洲委员会成员尚伯格所解释的：“负责任创

新是一个透明、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对创新过程和成果的道德可接受性、

可持续性和社会期望性进行互相响应，使得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5]: pp. 27-50)从
此定义可以看出“负责任创新”与以往技术创新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引入了伦理维度与社会因素，

强调科技创新活动需要符合社会期望以及大众的道德底线，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社会公众利益的重视。 

2.3. 理论框架 

为进一步阐释“负责任创新”概念，理查德·欧文、杰克·斯蒂尔戈、菲尔·麦克诺滕等人提出了

一个包含四维度的理论框架，分别为预期(Anticipatory)、反思(Reflective)、协商(Deliberative)、反馈

(Responsive)。2013 年发表的《研究政策》中又进一步完善负责任创新的四维度框架，分别是预期

(Anticipation)、自省(Reflexivity)、包容(inclusion)、反馈(responsiveness) ([6]: pp. 143-155)。首先，“预期”

是“负责任创新”理论的基本前提，关注技术创新活动本身，即利用当前已有知识和已知信息描述和分

析技术创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有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从而避免问题出现后的“亡羊补

牢；其次，“自省”是指科学家、管理者、政策制定者等相关人员对技术创新行为和状态进行思考，以

确保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体行为，更是一种社会共同参与的群体行为；

再次，“包容”则是指向公众参与协商的部分，科技创新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众应共同讨论和协

商，促使其达成共识，以此让技术创新与研究更好地服务社会需求；最后，“反馈”解决和克服在以上

环节出现的矛盾和困难，对存在的问题做出及时回应，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能够回应整个社会所面临的

挑战，而从微观上来说是大众的需求能够被满足。反馈作为负责任创新理论框架的最后一部分，将预期、

反思、协商等三部分的结果及时有效地反应到技术创新活动中去，从而使负责任创新理论得到有效的贯

彻落实。这四个维度提供的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框架，更是行动上的框架，它们在技术创新实践中相互配

合、相互补充，从而更好地解决难题与矛盾，凭借以其专业度，得到了学术界普遍认可与赞同。2017 年，

Burget 等在四维度理论框架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可持续性”和“关怀”两个新的维度。可持续性是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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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能够长时间维持的状态或过程，一般包括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三个部分，而关怀则

是指普通大众负责代表本人所执行的决定以及行动。综上所述完整构成负责任创新的六个维度。 

2.4. 具体实践 

英、美、德、荷等欧美国家早在具体实践中落实负责任创新理论，中国也正在积极探索负责任创新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由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自主的社会技术整合研究正是基于“负责任创新”理论；

2008 年，荷兰鹿特丹港开始建设马斯弗拉克特二期项目，其主要目的为对环境友好、使人类宜居，该项

目是荷兰实施“负责任创新”理念的典型案例之一；2010 年，英国 SPICE 项目的“负责任创新”英国的

3 个研究理事会资助一项平流层粒子注入气候工程项目(SPICE)，为尝试缓解全球变暖问题；2013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批准从 2014 年至 2020 年实施“地平线 2020”科研规划，耗资估计 770 亿欧元，是欧盟

主要的科研规划。“地平线 2020”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等 3 个方面，

而“负责任创新”则被列为这一科技政策下的重要组成部分([7]: pp. 148-168)；中国在 2016 年《“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早已明确提出，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强调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加强伦理建

设、重视和承担保障安全的社会责任。在实践也有突出表现例如 2013 年浙江省委十三届四中全会作出“五

水共治”的重大决策，该工程的核心理念便是负责任治理，实现杭州的可持续发展。 

3. 人工智能及伦理困境 

2017 年 5 月在中国乌镇举办的围棋峰会上，“艾法尔狗”与围棋世界冠军柯洁对战，以 3:0 的总比分

获胜。围棋界公认“艾法尔狗”已经超过人类职业围棋顶尖水平，人工智能也伴随这场比赛的结束走进公

众视野。2022 年 1 月 30 日美国 OpenAI 研发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以其强大的功能吸引全球约一亿名用

户，并且成功破圈。斯坦诺维奇在《机器人叛乱：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中提到：“当你真正得到那把

剑时，你才会意识到那把剑不那么好使，它甚至可能伤到你。”([8]: p. 5)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日常生活

中的日益普及，其“潘多拉魔盒”也被打开。现有的法律法规已无法解决人工智能日新月异发展所产生的

道德难题与伦理困境，多个国家早已出手开启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调查、立法及制定监管规则。 

3.1. 定义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1956 年，以“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卡锡、马文·明斯

基等为首的一批年轻科学家共同研究和探讨用机器模拟智能的一系列有关问题，并首次提出了“人工智

能”这一术语，旨在通过使用语言、模拟人类思维、行为等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难题。之后，

人工智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理念、一类技术和一门学科。作为计算机科学分支之一，人工智能是研究使

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活动的学科，该领域研究主要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总的来说，人工智能是模拟实现人思维的一项技术。欧盟委员会将人工智

能定义为：“人工智能是指通过分析环境并采取行动来展示智能行为的系统——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实现特定目标。”人工智能根据其应用与擅长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以及超人工智能，目前

大部分科研主要集中在弱人工智能。 

3.2. 伦理困境 

著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代表作《未来简史》中曾预判到：“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技术正在

重塑世界，人类正面临全新议题。”[9]作为二十一世纪三大尖端技术之一的人工智能，几十年来获得高

速的发展，在各项领域也广泛应用，硕果累累，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也给我们带来了数不清的难题。

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未来已经从理想的乌托邦转变为反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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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隐私泄露 
隐私权是人的基本权力之一。随着大数据、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技术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兴起与发展，

可以肯定的说人工智能掌握了人类的一切数据，网民们在人工智能的“监督下”生存，仿佛“裸奔”一

般。个人隐私受到损害，隐私权难以得到保护。大量手机软件通过追踪用户浏览的相关网页信息，致使

用户个人信息数据泄露，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据英国《卫报》10 月 29 日报道，澳大利亚最大的医疗

保险公司 Medibank 因黑客攻击，泄露大约 390 万客户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账户密码、私人照片、联系

方式等等，可能造成 2500 万至 3500 万美元的损失。近些年来，AI 换脸技术在网络上悄然走红，使用者

可通过 ZAO 等软件将自己的照片代替视频中的人物，表情自然、效果逼真。然而随着 AI 换脸技术的日

趋成熟，也存在大量个人肖像被恶意利用的现象，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此技术用来制作、传播不良甚至是

违法信息，造成他人名誉损毁，损失钱财等。面对个人信息泄露、隐私权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处理不当

有可能引发公众信任危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3.2.2. 安全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危及人类生命安全以及破坏环境等不良后果。近年，自

动驾驶技术得到快速的发展，大量自动驾驶汽车投入市场使用，然而全球多个地区出现多起因自动驾驶

引发的交通事故。2018 年 3 月 18 日，美国一辆 Uber 自动驾驶出租车撞倒了一名女子，该女子被送往医

院后不治身亡，此次事故也成为了全球第一例自动驾驶致人死亡的事故。NTSB 调查数据显示在这起事

故发生之前的 18 个月内，Uber 无人驾驶系统总计发生了 37 起事故。当然不仅仅是 Uber，特斯拉、Waymo
等企业的自动驾驶汽车都曾发生过交通事故。在这些企业中以特斯拉发生的事故最多，截至目前，NHTSA
正在调查至少四十一起涉及特斯拉汽车事故。自动驾驶汽车车祸次数之多、后果之严重迫使人们不得不

去思考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问题。 

3.2.3. 失业加剧 
马克思曾说过：“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

工人变成了机器。”([10]: p. 270)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可避免也造成一

些工作岗位的淘汰及大批劳动者失业，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更是加剧失业现象。人工智能具有智能化、

高效率的特点，能够完成人类所不能完成的高难度工作，其工作效率也是人类所不能相比的。各行各业

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引进人工智能，从而导致大量工人被裁。据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发布的《全球发展

报告》显示，2020 年至 2025 年间，全球约 8500 万工作岗位将会被机器所替代。自动化的生产线、智能

化的机器人，将会代替大量从事重复性、机械性工作的劳动者，从而导致传统劳动密集型职业大量消失。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也强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大约有 7500 万至 3.75 亿的劳动者将需要转换职

业，面临重新选择就业岗位的难题。 

3.2.4. 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失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

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1]: p. 293)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

追求的最高的价值目标，也是共产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劳动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的

决定意义，马克思强调：“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2]: p. 550)劳动是人和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也是

人的社会本性和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更是人作为人所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随着社会进步和人工

智能的不断发展，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人们沉溺于安逸舒服的环境，失去以往努

力拼搏的精神，个人能力随之慢慢退化，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遭受到一定的威胁和挑战，人的全面发展

面临失衡，违背了马克思的根本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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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难题表明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传统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以

及现有的法律法规已经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现状。因此我们需要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一定的思考和规划，

将负责任创新理论引入其发展过程中，解决实际难题、走出发展困境，同时也使得负责任创新理论在实

践中得到拓展与完善。 

4. 基于负责任理论创新规范人工智能 

为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困境，可将负责任创新的经典理论框架——四维度模型即预期、反思、

协商、反馈嵌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全过程，以此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合理、合法应用。 

4.1. 预期维度：构建人工智能伦理评审和风险评估机制 

“在创新活动中，应通过技术评估对创新的可能后顾进行预测并根据价值目标对其进行评价，进而

再确定未来发展的方向。”([13]: pp. 78-85)一套完整、正规的评审标准和风险评估机制对于一个产业的发

展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为规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必须将预期嵌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过程中，构建人工

智能伦理评审和风险评估机制。科研人员要积极寻求与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合作，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之

前或者之中分析、预测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有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采取的措施以及解

决的方案。同时完善人工智能相应的审查机制，完整地描述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使用的过程中有可能对社

会、环境、人体健康等方面产生的的影响，严格规范该项技术研发过程中风险评估流程，对其风险以及

影响进行科学准确的评估，对其可能出现的行为进行预判，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和措施，从而避免难以

控制灾难性后果的产生。 

4.2. 反思维度：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力度 

作为负责任创新的首要保证，反思维度旨在帮助主体构建道德敏感性，提升其伦理参与能力([14]: pp. 
69-75)。反思维度要求创新主体能够主动且及时地“意识到知识的局限，而且认识到对某一问题的特殊处

理可能不具有一般性的意义”([15]: pp. 84-90)。人工智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正是

如此，科学家、管理者、政策制定者等相关人员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全过程中，不断进行思考，

以避免只有单一主体参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其一建立一套人工智能科研人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准则。

在人工智能系统的研发和应用过程中，科研人员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并承

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其二加强监管机构的建设与职责落

实。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能力和人员建设，建立健全的监管制度和监督体系，

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活动的监管和审查，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其三建立公众参与

机制。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人工智能监管事务，包括公众舆论监督、专家学者参与评估、社会组织参

与监督等方式，形成多方共治、社会共治的监管格局，推动人工智能监管工作更加科学、合理和透明。 

4.3. OPPI 协商维度：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制 

在负责任创新视角下，技术研究与创新离不开相关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只有多元主体的共同协商

才能合理地制定决策。负责任创新理论将主体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技术研究者，即直接参与技术

研究与创新的实施者，例如工程设计师、建造师、维护人员等；第二部是技术研究与创新实施过程中所

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如社会大众、社会组织等；第三部分是负责沟通前两部分主体，以确保相关政策能

够顺利实施的主体，例如政府、企业等。因此应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体制，避免单

一主体控制和利益的过度集中，鼓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到人工智能研究创新过程中，实现人工智能技术

更好地发展和应用，加大技术研究者、社会大众以及政府这三种类型主体的沟通交流，提高参与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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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促进主体发挥能动性共同协商决策，在“负责任创新”实践中形成合力。

技术研究者要注重科技创新与伦理道德相融合，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

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负责任应用。社会大众增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和理解，并对人工智能技

术的健康发展与应用提出建设学的意见和建议。另外政府部门应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避免形成潜在的

法律漏洞，对人工智能行业进行规范和监督，谋求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4.4. 反馈维度：提高人工智能技术透明度 

反馈维度是负责任创新的中心问题，将预测、反思和协商等三个维度的结果及时反馈到创新活动中

去，并及时快速地进行调整，以确保“负责任创新”的理念贯穿于创新活动的全过程。为提高反馈的效

率，必须提高人工智能技术的透明度，这对保障公众利益和推动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首先加

强对人工智能算法的透明度。科研人员和企业在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时，应主动公开相关算法和模型的基

本原理、处理方式等。这有助于科学界和社会公众对技术的理解和评估，并且及时发现和纠正技术中可

能存在的偏见和错误。其次，相关机构和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时，应公开决策过程和依据，确保决

策逻辑的可解释性和公正性。再者，在决策过程方面，需要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决策的透明度。对于依赖

人工智能技术做出决策的系统，应建立相应的决策记录和审查机制，确保决策过程的可追溯和可审查性。

最后，在社会影响方面，需要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影响透明度。政府和企业在推广人工智能技术时，

应主动进行社会影响评估和风险披露，促进公众对技术发展的理性参与和监督。只有通过加强透明度，

才能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平、可控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保障个人权益和社会公正。 

5. 结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作为三大尖端技术之一，一方面对社会以及人类日常生活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产生消极因素，甚至会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和人类生存。因此为确保人工智能的正确、合理地使用，我们需要将“负责任创新”理论贯彻于人工智

能运用中，使其符合社会伦理道德以及社会期望，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指引正确、科学的方向，绿色、健

康、良性地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其发展前景清扫障碍，使得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能够和谐共处，创

造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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